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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官司 退款拿不回案情

梳理老人们的遭遇，其中共同特点是，
老人均预先支付了远超正常入住所需的金
额。近年来，养老机构以优惠、返利、占床
费、会员费等名义，以及入住押金、保证金等
事由，预先收取大额费用导致的后续纠纷，
在全国各地十分常见。退费问题已成为养
老服务行业的痛点之一，损害行业公信力。

为加强预付式养老服务监管，多地也在
积极出台针对性措施。例如上海市民政局
等部门去年联合印发《上海市养老机构预收
费监管实施办法》，明确养老机构一次性预
收取的床位费、照料护理费、膳食费等养老
服务费最多不超过3个月，押金不得超过月
床位费的4倍，原则上不收取会员费。

北京市民政局于今年9月牵头起草了
《北京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规定养老服务费（床位费、服务费、
膳食费以及其他费用）最多收取3个月，押
金不得超过月养老服务费用标准的4倍。
不提倡、不鼓励养老机构收取会员费，若收
取会员费，养老机构要满足一系列指标条
件。包括近期民政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
《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要求养老
机构原则上通过存管银行收取押金、会员
费，也都是为了防范大额预付费资金风险。

“对我们这种纯养老机构来说，预付费
收取已经非常严格了。”北京市某养老机构
负责人黄斌告诉记者，目前机构使用的合同
是民政局统一版本，仅收取3个月的养老服
务费。再单独收取一笔“医疗保障金”，按照
不超过“月养老服务费4倍”的标准，这笔医
疗保障金为3万元出头。相较以往业内普
遍“默认”的5万至10万元押金，已经大为
缩减。

另一养老机构负责人坦言，这笔“保障
金”除了老人应急所用，还有“防欠费”的意
义。随着保障金收取的减少，机构承担的风
险其实在加大，因此会对入住老人的相关情
况考虑更多。

对“通过存管银行收取押金”的相关要
求，黄斌表示目前大家仍在观望。“很多银行
也都在推，就是面向我们收取的医疗保障金
的。如果将来有强制性规定，必须存在某个
银行里，那就按规定存，如果不强制就再等
等。”据他所知，有的养老机构会另外和老人
签署一份房屋、保险等合同，以其他形式收
取较高预付费用。“这种情况，老人还是要谨
慎考虑。”

对此，民政部也曾指出，老年人面对低
价、打折、优惠时，要保持谨慎，选择最适合
自己的交费方式。尤其要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清楚养老机构的本质是提供养老服
务，不要相信投资返利、高额回报的承诺，
谨记利诱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风险。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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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机构提前充值“占床”需谨慎——

预付式养老交费容易退费难易退费难
“老人都去世了，保证金也拿不回来”“正式入住有优惠，不

住的话也有利息，交钱时承诺得好听，真要退费就各种麻
烦”……预付式养老服务的退费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养老服务行
业的一大痛点。

近期，民政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
作指引》，要求养老机构原则上应通过存管银行收取押金、会员
费。此前多地也曾各自发布针对性措施，对预付资金的范围进
行限制。期待各规定落到实处的同时，老人更应保持谨慎，提升
资金风险防范意识。

“起诉了，执行了，还是拿不回
来钱，那能有什么办法？”85岁的
刘云，语气中带着些许无奈。“我最
近已经不考虑退费的事儿了，省
得着急上火。”

七八年前，刘云和老伴参观
了一家位于京郊的养老院，感觉
环境不错，便开通了养老会员。

“当时的想法是，有一个类似度假
的地方。因为养老院说除了长期
入住，平时也可以短期去住，或者
参加活动，从账户里扣除时长和
费用就行，我们就觉得挺灵活的。”

老两口总计充值15万元，获
得了半年的免费入住优惠。但接
下来的几年内，他们除了参加数次
活动，以及偶尔的零散入住外，始
终没有较为长期的入住。即便是

按单次价格计费，账户里应还有
约14万元的余额。2023年，失去
新鲜感的老两口已不打算入住，
就想把余额要回来，可是在交涉、
等待了大半年后，他们的退款也
没有拿到。

去年，在属地民政局建议指
导下，刘云对养老院提出起诉。

“开始就是双方到法院协商，养
老院同意每月返还1万元，还把
我的银行账号要过去了，但一直
都没有退钱。”刘云告诉记者，见
此情形，自己继续申请了强制执
行。“执行庭最后告知的是，对方
没有能力偿还，如果我能查到对
方名下财产可以再申请恢复执
行。”老人感慨，执行庭都没有办
法，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到哪儿去

查“债主”的账呢？
记者在“天眼查”上看到，该养

老院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
法人也被发布限制消费令，拨打电
话显示为空号。而从2022年至
今，已产生超过100起终本案件，
执行标的总金额达1254.45万元，
未履行总金额1244.91万元，未履
行比例为99.2%。

“执行庭说还可以再起诉，我
想起诉了也是转圈儿，耗不起时
间和精力。”事到如今，刘云尽量
不去想钱的事情，也不打算再找
新的养老院。“经过这事儿怕了，
累了。一个养老院要好好办下
去，或者出现什么事情能很好
地处理，人家也可以重新再去，
这样才是良性循环。”

和刘云的遭遇类似，李娟也
于六年前，在某养老公寓充值8
万元，提前“占床”。当时机构承
诺，待老人入住时可以享受优惠
价格，不住的话也有利息。后来，
她又充值了9万元，总计17万元。

三年前，老人入住养老公寓，
享受了一年多的服务后，她被告
知，公寓因经营不善已经更换了
经营商。但原机构没有替她向
新机构支付费用，因此她需要搬
离，不能继续居住。“那会儿正好
我也想回家看一看，就搬出来了，
想把后来交的那笔 9万元要回
来。”

讨要这笔费用的过程，让李
娟觉得非常烦恼。对方专门设置
了处理债务问题的办公室，她也
去进行了登记，结果等了一年多，
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也不说不
给，一直说想办法。从去年8月
推到12月，又推到今年春节，几
次下来都没给，理由就是资金链
断了，没有钱。”

就在今年上半年，李娟还咨
询了律师，向法院了解了情况。

“都跟我说告了可能也没用，起诉
半天，可能对方名下没有钱。这
事儿我也不想让孩子知道，经常
想起来睡不好觉。”记者看到，该
老年公寓及其法人，同样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以及被“限高”。
搬离老年公寓后不久，年过

八旬的李娟又经女儿安排，入住
京郊一家养老院至今。这家养老
院也是一次性收取了16万元，这
笔钱由她的女儿支付，幸而已经
顺利地住了一年多。不过令老人

有些不解的是，本以为每个月所
有费用都从16万元里扣，实际上
这只是她所居单间的房费而已，
其余的饭费、护理费，每个月还得
另付。

这样的收费模式，让老人觉
得有些被“拴住了”。李娟告诉记
者，感觉环境住着还可以，但伙食
不算好，自己不太愿意去食堂吃
饭。而且入住以来，每月餐费从

1350元涨到了1650元，护理费
也上涨了300元。

像她这种能自理的老人，护
理方面没有太多需要特殊照顾
的，主要就是打扫卫生。这样算
来，每个月要多支出600元，对老
人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现在
其实也不太想住了，但之前已经
交了这么多钱，没用完估计也要
不回来，还得一直住着。”

有钱押着 不住也得住烦恼

勿贪返利 预付需谨慎提醒


